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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one

計畫申請與補助原則



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─補助項目

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
課程綱要各群科需求之實習設備。

群科中心依設備基準所定之「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
備清單」所示實習設備。

1

設備基準所定之教學設備維修費。



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─審查補助原則

依據教育部統計處高級中等學校科別資料進行補助，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及實用技能學程之班
級數併入一般正規班計算。

純綜合高中、進修部及實用技能學程未對應一般正規
班之學校，則依照教育部統計處高級中等學校科別資
料內班級數進行補助。

班級數計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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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維修經費者，維修經費編列不得超過原設
備採購金額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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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依本署預算分配核定補助額度上限，且經常門
經費編列不可超過申請計畫總額之30%，並納入學
校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補助款中合併
計算。

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─經費編列原則

以校為單位進行補助，校內自行分配各科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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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
請將說明會上的相關資訊轉達各科相關承辦人，並召開
校內宣導會議後，上傳會議記錄至設備填報系統，始符
合115年度計畫申請資格，並供未來實地訪視考評時之
參考依據。



財管資料需上傳全校各科現有教學設備，包含不同經費來源及不同年
度，尚未過使用年限的所有設備。如經查有不實，將取消當年度補助
資格。

前一年度有申請過的學校，可點選歷史財管資料下載前一年度上傳的
資料，方便學校財管人員整理匯入新增設備即可。

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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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私立學校需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表單，公立學校請逕行下
一步。

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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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
請依設備「需求類別」勾選：新增、維修。
維修請於「需求說明」中，說明維修設備細項內容。

「需求金額單價」：請填寫訪價後欲採購的設備單價，並於
「需求說明」中進行相關課程需求說明或規格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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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
學校請依實際有開設的科別選填設備，若校方班級資料未開設
相關群科課程，會無法選填該科設備(無法儲存並顯示提示字樣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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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
同科別不可用不同課程名稱，重複申請相同設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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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方送出需求申請後，系統端會先電腦比對校方財產進行初審，
請學校務必依系統檢核數量欄通過的數量上限，有意見者進行意
見回覆，無意見者可回覆無意見。

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
需求類別為「維修」者，需特別注意！因系統計算數量為比對現
有設備數量，請特別注意若檢核數量短少務必提出意見回覆。



學校回覆的意見會經委員書面複審決議是否調整數量後，學校可
在系統內下載需求檢核項目表及查看可購置數量上限，請收到國
教署的核定公文後，再依各校核定金額分配預計採購項目及數量。

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(專業群科)
系統頁面操作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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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two

填報時程及注意事項



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---相關填報時程

採線上填報申請，線上填報請至【全國高級中等學
校—資料填報整合平臺與實名制管理系統】進行操作：
https://sso_srv.cloud.ncnu.edu.tw/。

預定時程表如下：

1. 115年度需求填報：已開放，請於115年1月23日前提出申請。

2. 115年度需求審查： 115年1-2月，初審後需寄回計畫書審查。

3. 115年度經費核定： 115年2-3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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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基準

教育部主管私立學校：按核定之計畫及補助金額，
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，學校應編列相對配合款。

本計畫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及補助比率，
依本署每年預算額度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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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效考核

由國教署得聘請專家學者成立專案小組，進行本補

助執行績效之考核；必要時得予訪視或專案查核。

前一年度補助計畫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，或
考核成績不佳者，得作為下次補助申請時予以降低
補助金額或不予補助之參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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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

財管資料需上傳全校各科現有教學設備，包含不

同經費來源及不同年度，尚未過使用年限的所有

設備。如經查有不實，將取消當年度補助資格。

說明會資訊務必請各校代表轉達各科相關承辦人員，

並召開校內宣導會議，並上傳會議記錄至設備填報

系統，始符合115年度計畫申請資格，並供未來實

地訪視考評實之參考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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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

成果填報時，請學校應確實填寫實際採購之設備

規格及型號。

本計畫核定新增購置項目應以新品為原則，如有

特殊原因須購買二手品，應於申請計畫階段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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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
「程控電腦」、「筆記型電腦」及「個人電腦」為不同設備

項目，請學校審慎研擬計畫，如須變更採購項目，應確實函

報國教署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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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 O X

個人電腦 請購置桌上型電腦 不可購置筆記型電腦

程控電腦

1.可購置(2選1)

(1)桌上型電腦+獨立顯示卡
(2)筆記型電腦+獨立顯示卡
2.主記憶體RAM 16G以上

不可單一使用內顯
(獨立顯示卡≠內顯)

筆記型電腦 請依規定購置筆記型電腦 不可購置平板載具相關設備



其他注意事項

本計畫補助設備應以學生使用、教學用途為主，

請學校未來申請計畫實應留意（避免辦公室使用

或存置選手訓練專用場域等）。

學校應審慎編列經費，並妥善研擬計畫。執行如

採購單價高於或低於核定單價20%、採購數量大

於核定數量、採購項目變更或新增，應確實函報

國教署核准，俾憑核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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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之需求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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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財管

資料上傳

115年

需求填報
系統初審 委員複審

公告

核定表

114年12月開放填報

115年1月23日前繳交
逾期不候

114年12月 預計115年3月預計115年2月115年1月26日
初審後將需求計畫

書核章寄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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